附件1
企业“一套表”调查单位月度审核登记表

	单位基本情况

	单位类型  eq \o\ac(□,1)
1.法人单位

2.产业活动单位


	审核类型  eq \o\ac(□,2)
1.新开业（投产）企业

2.因改制、重新注册、合并或拆分产生的新企业

3.因改制、重新注册、合并或拆分退出的原企业

4.单位名称变更的企业
	所属专业  eq \o\ac(□,5)
1.工业   2.建筑业

3.批发业 4.零售业

5.住宿业 6.餐饮业

7.房地产开发经营业

8.服务业

	组织机构代码
	
	单位详细名称

(审核类型=4填变更前名称)
	

	变更后单位详细名称

（审核类型=4填写）
	
	投产（开业）时间
（审核类型=1或2填写）
	

	所在地区划代码
	620201008001
	注册地区划代码
	620201008001

	主要业务活动
	住宿、餐饮
	行业代码（2011）
	6110

	批发和零售业企业是否能填报《重要商品购进、销售和库存》（E204-2表）    1.是  0.否       

	新开业（投产）企业资料

	对相关材料进行勾选，如是其他，请填写。
新开业（投产）企业申报书 eq \o\ac(□,√)   基本情况表 eq \o\ac(□,√) 营业执照复印件 eq \o\ac(□,√)  税务登记证复印件 eq \o\ac(□,√) 

组织机构代码证复印件 eq \o\ac(□,√)  建筑业企业资质证书复印件 □   房地产开发经营企业资质证书复印件 □  

施工许可证（合同）复印件 □   发展改革委（或经贸委）对建设项目的批复（或备案）文件中带批复（或备案）“文号”页面的复印件□  最近1个月（季）的资产负债表复印件  □  最近1个月（季）的利润表复印件  □  最近1个月的企业增值税纳税申报表及增值税纳税申报表附列材料（表1） □  

连续3个月的统计报表 eq \o\ac(□,√)最近1个季度的统计报表  项目开工现场照片 □  其他                        

	因改制、重新注册、合并或拆分等发生变动企业资料

	对相关材料进行勾选，如是其他，请填写。
证明企业变动的有关文件复印件 □  新企业与原企业对应关系 □ 原企业同期数如何处理的相关说明 □

新企业提供以下材料：

基本情况表□ 营业执照复印件□ 税务登记证复印件□ 组织机构代码证复印件□ 

建筑业企业资质证书复印件□ 房地产开发经营企业资质证书复印件 □施工许可证（合同）复印件□

最近1个月的资产负债表复印件 □ 最近1个月的利润表复印件□  

最近1个月的增值税纳税申报表及附列材料（表1） □ 项目开工现场照片 □

其他                     

	单位名称变更企业资料

	对相关材料进行勾选，如是其他，请填写。
营业执照复印件 □   反映名称变更的资料                     

	县级相关专业意见

（签字）  年   月   日
	县级名录库主管机构意见

（签字）  年   月   日
	县级名录库主管领导意见

（签字）  年   月  日


附件2
重点服务业调查单位

增减变动审核要求

按照《国家统计局办公室关于做好2012年年度和2013年季度调查单位增减变动审核确认工作的通知》要求,重点服务业企业自2013年4月份起纳入企业“一套表”调查单位统一管理，按以下要求进行月度增减变动审核：

一、新开业的重点服务业企业

当年新开业的、在重点服务业企业调查行业范围内的，且申报时从业人员在50人及以上或全年营业收入预计达到1000万元及以上的企业。
新开业企业需提供材料包括：审核登记表；新开业企业申报书（附后）；基本情况表；工商执照复印件；税务登记证复印件；组织机构代码证复印件；截至申报期最近1个月的资产负债表复印件、利润表复印件（如没有月度表，则提供最近1个季度的报表复印件）。

二、因改制、重新注册、合并或拆分发生变化的原重点服务业企业

企业需提供的材料包括：审核登记表；证明企业变动的有关文件复印件；新企业与原企业的对应关系；原企业同期数如何处理的相关说明；改制等变化产生的新企业的基本情况表、工商执照、税务登记证和组织机构代码证复印件、截至申报期最近1个月的资产负债表复印件、利润表复印件。
三、单位名称变更的原重点服务业企业

企业需提供的材料包括：审核登记表；证明企业名称变更的材料。

附：

新开业服务业企业申报书

企业组织机构代码: □□□□□□□□-□
企业名称:＿＿＿＿＿＿＿＿＿＿＿＿＿＿＿＿＿＿（加盖企业公章）

企业开业时间：20  年  月

附报材料：

1.基本情况表。

2.企业工商执照（副本）复印件。

3.税务登记证（国税、副本）复印件。

4.中华人民共和国组织机构代码证（副本）复印件。

5.截至申报期最近1个月（季度）的资产负债表复印件。

6.截至申报期最近1个月（季度）的利润表复印件。

本企业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统计法》和国家有关规定，真实、准确、完整、及时地提供统计调查所需的资料，提交材料真实有效。谨此对真实性承担责任。

企业法定代表人签字：
注：1.手工填写表格和签字请使用黑色或蓝黑色钢笔、毛笔或签字笔，请勿使用圆珠笔。

2.所有附报材料复印件均需盖有企业及相关部门公章。

附件3
国家统计局企业“一套表”调查单位

审核工作质量抽查办法

（试行）

调查单位增减变动审核作为名录库管理的重要环节，是“四大工程”建设的基础性工作。为确保调查单位的真实性和准确性，进一步提高调查单位增减变动审核工作质量，特制定本办法。

一、抽查目的

检查各省（区、市）统计局企业“一套表”调查单位审核工作质量，抽查结果作为评估各省调查单位审核数据质量的重要依据。

二、抽查对象

各省（区、市）统计局审核认定的企业“一套表”调查单位。

三、抽查方式与内容

国家统计局由普查中心牵头，会同政法司、设管司、工业司、投资司、贸经司和服务业司等相关单位，采取定期抽查申报材料和不定期现场核查相结合的方式，统一组织实施企业“一套表”调查单位审核工作质量抽查。

（一）抽查方式

定期抽查申报材料：月度审核时，普查中心和各专业司分别按一定比例抽取调查单位，检查抽中单位的所有电子申报材料，不合格的单位当期不予核准入库。

不定期现场核查：结合国家统计局数据质量检查和专项巡查等工作安排，在全国范围内随机抽取或有重点地抽取一定数量的单位实施核查工作,核查中发现有问题单位立即撤出调查单位库。
（二）抽查内容

抽查主要内容包括：是否符合统计单位划分规定，是否重复申报，是否当年新建企业，是否达到限额（规模）统计标准等。按月抽查时，还需审核申报材料是否齐全和规范。现场核查时，还需检查企业是否存在且正常经营，基本信息是否准确等。

四、问题的处理

对在抽查和现场核查中发现严重质量问题的省（区、市），国家统计局将暂停其新增调查单位入库。该省（区、市）要对调查单位审核工作进行认真整改，经国家统计局检查同意后恢复其新增调查单位审核入库。

对在抽查和现场核查中发现的虚报单位、虚报规模等统计违法行为，要依照《统计法》等相关规定进行查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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